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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溧阳市人民医院虚拟化 

系统升级项目合同 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项目名称：虚拟化系统升级项目 

 

项目编号/包号：龙城采竞磋【W43Y】-2023022301  

  

甲方：    溧阳市人民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乙方：    南京宸瀚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

  

签订地：             溧阳市                  

  

签订日期：     2023 年    年    4   月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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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乙双方根据编号为龙城采竞磋【W43Y】-2023022301 项目采购的结果，签署

本合同。 

一、货物及其数量如下表： 

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 
单

位 

数

量 
总价 

虚拟化服务

器 Lenovo 

Thinksystem 

SR860 

SR860: 6240C(16核 2.4）*4， 1024G 内存， 600G 

10K SAS*2 , R730-8I-1G ,  四口千兆， 1100W*2 , 

双口万兆光口含模块*1 ， 16G 双口 HBA卡*1 

套 2  

 

390000

元 

EMC 存储专

用硬盘 
EMC HDD 900GB 10K 2.5 6G SAS 

块 30 

EMC 存储专

用扩展柜 
存储扩容 EMC VNX 5600 2U 2.5寸盘 DAE 

套 2 

总      

计 
（大写）叁拾玖万元整 

二、质保期：          3年              

三、交货时间：        7日内              

四、交货地点：       溧阳市人民医院信息科 2楼机房       

五、付款：签订合同后预付合同总额的 30%；安装、调试完毕，所有设备使用无

质量问题后支付合同总额的 65%；整体验收合格一年后支付合同总额 5%的货款

（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）。 

六、合同纠纷处理：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，由甲方和乙方协商处理。 

七、合同生效：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八、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： 

1、本合同专用条款； 

2、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。 

上述合同文件内容互为补充，如有不明确，由甲方负责解释。 

本合同一式五份，甲方持三份，乙方持一份，代理机构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甲方：溧阳市人民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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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地址：溧阳市建设西路 7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0519-680918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乙方：南京宸瀚科技有限公司 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单位地址：南京市江东中路 239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025-85717919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城东支行 

账  号：4301042009100209590 

 

代理机构： 

单位名称（章）：江苏龙城招投标有限公司      

单位地址：溧阳市嘉源广场 3 号楼 2 单元 6 楼 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话：0519-80897906 

 

合同专用条款 

第一条 供货及知识产权 

乙方应按采购文件规定及响应文件承诺的货物性能、技术要求、质量标准向

甲方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。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、接受本合同货物和服务

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、版权、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

知识产权的起诉。一旦出现侵权，由乙方负全部责任。 

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     

本合同总价款是货物设计、制造、包装、仓储、运输、安装及验收合格之前

及保修期内备品备件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。本合同总价款还包含乙方应当提供的

伴随服务/售后服务费用。 

第三条 质量保证期内的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

1.所提供产品应包含不少于   年的整机（含全部部件）免费上门保修服务，

质量保证期从设备安装验收合格开始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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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质量保证期内厂商应自行处理保修凭证问题，采购人不负责提供产品的

保修卡、发票等保修凭证。 

3.应针对本项目指定专人作为售后联系人，7*8小时负责协调产品销售以及

售后问题。 

4.应在质量保证期内，免费故障报修电话为 7*24 小时，故障报修响应时间

应在 60 分钟内。故障修复时间应在 48 小时内提供上门服务并修复。此款“修复”，

是指从发现设备或系统发生故障并通知有关中标供应商后，经过相应的技术服务

使设备或系统继续正常提供系统服务，才视为“修复”。 

5.在质量保证期内，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修复情况下主动提供免费备机服务。 

6.在质量保证期内更换的任何配件，须为原设备厂家生产的；并且保证替代

的零配件是新的未使用过和未经修复的。 

7. 提供的产品若有设计缺陷，应主动召回。 

8. 在质量保证期内，供应商应提供每年度技术巡检服务，巡检内容应包含：

对设备使用状况的调查、升级软件、为机器除尘，故障预防工作。并向采购人提

供巡检记录以及巡检报告。 

9.软件免费维护和升级服务的内容，供应商可根据自身情况，提供相应的软

件服务方案。 

10.损坏的信息存储介质不得收回，应免费由用户保留。 

第四条 质量保证期外的技术支持与服务 

按乙方响应文件执行。 

第五条 交货和验收 

1、乙方应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向甲方交付货物。 

2、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当完全符合本合同所规定的货物、数量和规格要求。 乙

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合同规定的，甲方有权拒收货物，由此引起的风险，由乙方

承担。 

3、甲方应当在到货后五日内对货物进行验收，验收包括：型号、规格、数

量、外观质量、及货物包装是否完好，安装调试是否合格。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

单、用户手册、原厂保修卡、随机资料及配件、随机工具等是否齐全。验收合格

后甲方应在验收记录上签字盖章。 

第六条 货款支付 

签订合同后预付合同总额的 30%；安装、调试完毕，所有设备使用无质量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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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后支付合同总额的 65%；整体验收合格一年后支付合同总额 5%的货款（特殊情

况以合同为准） 

第七条 违约责任 

1、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、拒付货物款的，由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

的 5%违约金。 

2、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货款的，每逾期 1 天甲方向乙方偿

付欠款总额的 5‰滞纳金，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5% 。 

3、如乙方不能交付货物，甲方有权扣留全部履约保证金；同时乙方应向甲

方支付合同总价５％的违约金。 

4、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，每逾期 1 天，乙方向甲方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

总额的 5‰的滞纳金。如乙方逾期交货达 10 天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解除合同

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。 

5、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、型号、规格不符合合同规定的，甲方有权拒收。

甲方拒收的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货款总额 5%的违约金。 

6、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（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），如经

乙方两次维修或更换，货物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，甲方有权退货，乙

方应退回全部货款，并按第 3款处理，同时，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。 

7、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服务的，应按合同总价款的_3_%

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。 

第八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

除《政府采购法》第 49 条、第 50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，本合同一经签

订，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合同。 

第十三条 合同的转让 

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 

第十四条 争议的解决 

1、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，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

物质量进行鉴定。货物符合标准的，鉴定费由甲方承担；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，

鉴定费由乙方承担、并更换有问题商品或部件。 

2、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，甲、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

好协商解决，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，向常州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。 

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

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 


